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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已正式发布，与2019指南政策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本文将新旧指南进行了对比分析，对政策变
化进行了详细标注，供参考。

新政策简要总结：

1.2020年开始执行新申报限项政策(详见指南“限项申请规定”，以官方表述为准)

1.1资助期届满当年的项目，不计入限项(政策放宽，以往结题当年项目计入限项，新政策2020年
结题的项目不计入限项，政策利好)。

1.2高级职称(职务)总数限2项(2019年及以前项目只计算主持人身份，参与的在研项目不计入限项
，2020年开始参与和主持均计算入限项)(政策有紧有松，简单表述为高级职称3项变2项、2019年
及以前参与项目不计入限项、2020年及以后参与计入限项);非高级职称(职务)主持限1项，参与不
限项(政策未变);

1.3群体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直接费用不超过200万的组织间国际合作研究项目、重
大研究的计划集成项目和战略规划项目等不限项(政策未变)。

1.4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杰青、优青、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等申请时不限项(政策增加了新设立的项
目类型：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1.5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同一组织间协议框架下的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
目，合计限1项。(限项规定新增表述)

2.人才计划项目互斥政策落地、杰青优青资助体系升级(详见指南 杰青和优青项目介绍)

2.1人才计划项目互斥：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外专项目、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6类人才计划项
目在申请期和支持期互斥。(新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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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外专项目，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任何一
类人才计划项目支持的，不得申请优青项目。

优青、青千、青拔、青长等4类人才计划项目在申请期和支持期互斥。(新增政策，与网上之前流
传的部分版本有不同，请留意到NSFC主页查询官方表述)

当年申请优青(杰青)的，不得申请杰青(优青)。

2.2人才资助体系升级：杰青、优青项目面向全球申请(含外籍非华裔)，不设国籍限制，但申请人
必须“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并“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9个月以上”。(政策变化，增加海外引才引智功能，取消了国籍和华裔等限制)

附：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限项申请规定

一、各类项目限项申请规定

1.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其中：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中的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
专项项目中的科技活动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除外;联合基金项目中，同一名称联合基金
为同一类型项目]。(政策无变化)

2.上年度获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
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特殊
说明的除外)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政策无变化)

3.申请人同年申请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合计限1项。(政
策无变化)

4.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骨干成员或研究骨干)同年申请和参与申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
中心项目，合计限1项。(政策无变化)

5.正在承担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政策无变化，文字从“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部分项目类型特殊要求”调整过来)

6.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同一组织间协议框架下的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
目，合计限1项。(限项规定新增表述)

二、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后暂停面上项目申请1年(政策无变化)

2018年度和2019年度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包括出身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人，2
020年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面上项目。

三、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限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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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说明外，申请当年资助期限届满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限项规定新增表述
，政策放宽，重大利好，以往计入限项)

(一)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承担(包括主持人和主要
参与者)以下类型项目总数合计限2项(政策收紧，3变2)：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
研究计划(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直接费用大于200万/项
的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仅限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负责人承担，作为主要参与者不
限)、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含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基础科学中心
项目、资助期限超过1年的应急管理项目、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新增)以及资助期限超过一年的专
项项目[特殊说明的除外;应急管理项目和局(室)委托任务和软科学研究项目、专项项目中的科技
活动项目除外]。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2019年(含)以前批准资助的项目
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2020年(含)以后申请和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限项规定新增表述，政策放宽，重大利好，以往计入限项)

(二)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人员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政策无变化)

1.作为申请人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限1项。

2.在保证有足够时间和经历参与项目研究工作的前提下，作为主要参与者申请或承担各类型项目
数量不限。

3.晋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后，原来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
范围，原来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

(三)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部分项目类型特殊要求

1.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政策无变化)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正式接
收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委做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2.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政策无变化)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正式接收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委做出资助
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与者(骨干成员)在结题前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正在承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
或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但在结题当年可以申请或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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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政策无变化)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同年申请和参与申请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硏制项目数量合
计限1项。

正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主要参与者，在
准予结题前不得申请和参与申请国家重大科硏仪器研制项目。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获得资助后，项目申请人在准予结题前，不得作为申请人
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硏制项
目(含承担国家重大科硏仪器设备硏制专项项目)，以及科技部主管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
学仪器设备开发”重点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总数合计限1项。

4.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新增项目类型和限项政策)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从预申请开始直到自然科学基金委做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不计入申请和承担
总数范围;获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含预申请)。

正在资助期内的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之外的其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四、作为项目负责人限制获得资助次数的项目类型(政策无变化)

1.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硏究群体项目
：同类型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仅能获得1次资助。

2.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自2016年起，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资助累计不超过3次。2015年以前(含201
5年)批准资助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不计入累计范围。

五、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的项目类型(政策无变化)

创新硏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数学天元基金项目、直接费用小于或等
于200万元/项的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重大硏究计划项目
中的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外国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应急管理项目中的局(室)委托
任务及软课题研究项目、专项项目中的科技活动项目、资助期限1年及以下的其他类型项目，以
及项目指南中特殊说明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的项目等。

注意事项

1.除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外(新增政策)，处于评审阶段(自然科学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的
申请，计入本限项申请规定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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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即使受聘于多个依托单位，通过不同依托单位申请和承担项目，其申请和承担项目数量
仍然适用于本限项申请规定。(政策无变化)

3.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中，有关申请项目数量的要求与本限项申请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政策无变化)

点击《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进入官网

更多 基金申报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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